






汶发改〔2022〕80号

关于印发《汶上县定价项目清单》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价格机制改革的部署要求，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发挥价格职能作用，促进全县新旧动能转换，根据《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公布<山东省定价目录>的通知》（鲁发改价格〔2020〕1361号）、《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明确<山东省定价目录>有关问题的通知》（鲁发改价格〔2021〕327号）、《济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济宁市定价项目清单>的通知》（济发改价格〔2021〕215号），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汶上县定价项目清单》，现予以公示。
《关于印发<汶上县定价项目清单>的通知》（汶价字〔2018〕16号）同时废止。

附件：汶上县定价项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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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汶上县定价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
	定价内容
	定价部门
	备  注

	1
	燃气
	县辖区内城镇管道燃气销售价格和配气价格
	县价格主管部门
	

	2
	供水
	县属水利工程的供水价格
	县价格主管部门
	水利工程由用户自建自用的和通过协议明确由供需双方协商定价的部分除外

	
	
	县辖区内公共管网供应的自来水价格
	县价格主管部门
会同县水务部门
	农村村民自建、自管的自来水价格除外

	3
	供热
	县辖区内供热价格
	县价格主管部门
会同县住建部门
	定价范围为辖区内集中供热企业，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4
	交通运输
	道路客运价格
	农村道路客运票价
	县价格主管部门
会同县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
	定价范围为县区域内有一端在乡镇的客运票价

	
	
	城市交通价格
	县辖区内城市公交
	
	定价范围为城市公交、城乡公交

	
	
	
	县辖区内客运出租车运价、燃油附加费标准
	
	网络预约出租车除外

	
	
	停车服务收费
	县辖区内自然垄断经营和公益特征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
	县价格主管部门
会同县有关部门
	包括政府财政性资金、城市建设投资（交通投资）公司投资建设的公共停车场，城市道路临时停车泊位，体育文化场馆、景区、医疗机构等配套停车场，交通场站停车场，对外开放的机关事业单位停车场，以及事故停车场（因查封、扣押发生的保管费用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等。




	序号
	项目
	定价内容
	定价部门
	备  注

	5
	教育
	县属公办、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住宿费标准
	县价格主管部门
会同县财政、教育
部门
	

	
	
	县属公办高中、公办中等及以下学历教育住宿费、部分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标准，非营利性民办中等及以下学历教育学费、住宿费标准
	
	其中非营利性民办中等及以下学历教育学费、住宿费，由价格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可根据当地公办教育保障程度、民办学校发展等情况开展市场化改革试点。

	6
	保障性住房及物业服务
	县辖区内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
	县价格主管部门
会同县住房保障部门
	

	
	
	县辖区内普通住宅前期物业服务收费标准
	
	

	7
	环境保护
	县辖区内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
	县人民政府
	定价范围为日常生活中或者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视为生活垃圾的固体废弃物（不包含建筑垃圾、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

	
	
	县辖区内污水处理收费标准
	县价格主管部门
会同县财政、县水务部门
	

	8
	文化旅游
	县级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门票及景区内游览场所门票、交通服务价格
	县价格主管部门
	

	
	
	县辖区内居民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标准
	县价格主管部门
	

	9
	养老服务
	县级及以下政府运营的养老机构服务收费标准
	县价格主管部门
会同县民政部门
	

	10
	[bookmark: _GoBack]殡葬服务
	县级殡葬服务机构提供的基本服务收费、公墓维护管理费标准及公益性公墓价格
	县价格主管部门
会同县财政、民政
部门
	基本服务收费定价范围为遗体接运（含抬尸、消毒）、存放（含冷藏）、火化、骨灰寄存。



说明：
1.本定价项目清单均为省授权县人民政府制定的定价项目，不包含中央、省、市定价项目内容，在汶上县凡涉及中央、省、市定价的定价项目、定价内容一律按中央、省定价目录及市定价清单执行。
2.列入本定价项目清单的定价内容，包括定价项目的具体价格、收费标准、基准价及浮动幅度以及相关的定价机制、办法、规则等。对涉及民生的价格和收费，充分考虑社会承受能力，进行合理监管，保障困难群众生活。
3.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项目，自动进入本定价项目清单；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实行市场调节价的项目，自动退出本定价清单。根据价格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改革进展，定期修订本清单。
4.省授权县人民政府制定在本地区执行的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由县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负责具体工作。
5.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标准的审批为政府内部审批事项，继续按现行办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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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